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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工大 招就字〔2024〕9 号

各有关单位、部门：

为做好 2024 级新生入学工作，经学校研究，现将《内

蒙古工业大学 2024 级本科新生（含专升本）入学资格审查

和录取资格复查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，抓好

落实。

特此通知

内蒙古工业大学招生委员会本科招生工作组

内蒙古工业大学招生就业处

2024 年 8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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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做好我校 2024 级本科新生（含专升本）入学资格审

查和录取资格复查工作，按照《教育部关于做好 2024 年普

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学[2024] 2 号）精神，结合我

校实际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和录取资格复查是高校依法实施的

招生和学籍管理行为，是保证招生公平公正的重要环节。各

单位、部门应严密程序，严格把关，严格执行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高等教育法》、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等法律

法规,确保该项工作及时有序地完成。

二、组织机构

学校招生委员会下设的本科招生工作组负责我校本科

新生（含专升本）入学资格审查和录取资格复查组织工作，

各学院成立的以院长为组长的工作专班负责本科新生（含专

升本）入学资格审查和录取资格复查具体工作落实。

三、工作程序步骤

（一）专升本学生报到时间 8 月 24 日，本科新生报到

时间 8 月 31 日，学生报到期间，各学院按照《内蒙古工业

大学本专科招生工作管理办法》、《内蒙古工业大学防范冒

名顶替上大学问题长效机制实施细则》相关要求，指定专人

现场对新生的入学资格进行逐一审查，并认真填写《内蒙古

工业大学 2024 级新生入学资格审查表》，在新生报到两周

内部资料 请勿外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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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上报审查表和汇总情况。

（二）在新生入学后 3 个月内，各学院指定专人按照《内

蒙古工业大学本专科招生工作管理办法》、《内蒙古工业大

学防范冒名顶替上大学问题长效机制实施细则》相关要求，

完成复查任务，并上报审查、复查工作报告。在核查过程中

如发现档案中缺少“2024 年 XX 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生报

名登记表”，学院统计名单并随报告提交至招生就业处，招

生就业处联系各省考试院补齐相关材料后，由各学院统一存

入学生档案。

（三）在新生入学后 3 个月内，学生工作部、党委保卫

部（保卫处）、教务处、招生就业处、体育教学部、校医院

完成《内蒙古工业大学本专科招生工作管理办法》《内蒙古

工业大学防范冒名顶替上大学问题长效机制实施细则》所规

定的相关任务，并上报相关资料和审查、复查工作报告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和录取资格复查工作是一项政

策性、时效性较强的工作，各单位、各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加

强领导，精心组织，避免疏漏。

（二）各单位、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，认真落实工作

责任制，各环节设专人负责，并做好审查、复查过程及结果

记录，妥善保管有关资料，切实推动专项工作落细落实。

（三）严格落实“三级审签”工作机制。部门审查结果

由审查人员、部门负责人签署意见，招生委员会本科招生工

作组形成全校的审查报告，交由分管校领导审签。

五、未尽事宜另行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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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内蒙古工业大学 2024 级新生入学资格审查表（样表）

附件 2：学院 2024 级新生入学资格审查汇总表（参考模板）

附件 3：2024 级本科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和录取资格复查工作

报告（参考模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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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考生号 姓名 性别 政治面貌 民族 省份 身份证号 录取专业 学号
录取通

知书号
班号 学院名称

身份证号是

否与本人身

份证号一致

身份证照片

是否与本人

一致

是否提供高

考加分资格

证明材料

备注

第 XX 页，共 XX 页 审核人签字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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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我学院已完成 2024 级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，审查结果

如下：

新生本人所持身份证号与录取考生身份证号不一致XX人;

新生本人相貌与新生所持身份证照片不一致XX人;已在我学院

2024 级新生入学资格审查表相应栏目中统一标明“不一致”。

提供高考加分资格证明材料新生 XX 人，已在我学院 2024

级新生入学资格审查表相应栏目中统一用“√”（表示已经提

供）标明。

新生录取通知书上存在涂改（如：涂改考生姓名、录取专

业、考生号）和提供其他证明材料的情况 XX 个已在我学院 2024

级新生入学资格审查表备注栏目中用“涂改姓名”、“涂改专

业”、“涂改考生号”等标明。

审查人签字：

负责人签字：

XX 学院（公章）

2024 年 XX 月 XX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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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一、审查、复查过程

...

二、审查、复查结果

...

三、处理意见

...

负责人签字：

部门（公章）

2024 年 XX 月 XX 日


